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  公告
主旨：公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發成果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等2 項中華民國專利權一併辦理有償讓與招標案。
依據：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」第27 條規定及農委會智審會第88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公告事項：
一、招標機關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。
二、招標機關地址：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。
三、標的名稱(案號：110S-TN01)：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、「穴盤蔬菜採收裝置」2項中華民國專利權（附件一）辦理有償讓與招標案。
四、投標資格：凡從事農業有關機械設施製造、組裝、販賣等廠商。
五、收受投標文件場所之地址：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。 
六、底價金額：新台幣4萬元。
七、截標期限：民國111 年1月26日上午9 時30分。
八、開標時間：民國111 年1月26日上午10 時。
九、開標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第2會議室。
十、投標押標金：新台幣2 萬元整，現金或銀行本票。
十一、決標方式：（一）以一次投標開標（二）以授權金金額底價以上且最高者為得標。（三）如最高價格相同則現場競賽。
十二、得標價格應另加5 ％營業稅。
十三、投標者應將下列文件裝於標封：
（一）公司登記、商業或合法登記證明文件。
（二）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書影本。
（三）廠商基本資料表（附件二）。
（四）有償讓與受讓意願書（附件三）。
（五）押標金以現金繳交者，於開標日上午9時30分前至本場秘書室出納繳交，於開標時出示，以銀行本票繳交者，置於標封內投標。
（六）標單（附件四）。
十四、合約書之簽定：於得標5 日內簽定合約書（附件五）。
十五、公告期間：自公告日起至3個月。
十六、所需表格、授權合約書及標單等資料請逕由本場網站http://www.tndais.gov.tw/  本場公告項下載。
十七、本案聯絡人：楊清富  電話：06-5912901轉350。
十八、其他事項如附件一至五。
	序號
	專利名稱
	專利
類型
	取得專利證書號
	專利權起訖期間
	摘要

	1
	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
	發明
	中華民國
發明第I299651號
	2008.8.11~2026.6.8
	一種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，能自動裝填介質，並自動將菜苗由育苗穴盤移植至栽培箱。主要係利用移植夾爪機構，用以對母穴盤上之子穴格作夾取並下放到栽培箱穴孔內的動作。移植臂之一側設置擴距推拉機構能將行距擴大以利後續生長。輔助輸送組能將栽培箱移送至栽培箱導出輸送組，以進行下階段生長栽培。臻至幼苗移植動作機械一貫化，以節省人力及工時。


	2
	穴盤蔬菜採收裝置
	新型
	中華民國
新型第M448113號
	2013.3.11~2022.9.13  
	一種穴盤蔬菜採收裝置，由一輸送平台、一剪切座及一托架所組成，其中，托架可將由輸送平台送入的蔬菜穴盤上舉及向剪切座方向傾斜；該剪切座搭載有剪切架，該剪切架被驅動可在剪切座上作上、下位移；該剪切架上固定有一排剪切刀及位在剪切刀下方的承盤，該剪切刀可被驅動迅速左右往復作剪切動作，該承盤可收集經剪切刀剪切採收後的蔬菜，被驅動可往外翻轉；其中，該剪切隨著剪切架上移時，走向係與蔬菜穴盤傾斜狀態時的蔬菜傾斜方向垂直交叉。藉此可將蔬菜穴盤上已培育完成的蔬菜自動化採收，能進一步提高採收效率，並節省人力成本。



附件一
附件二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等2 項專利權有償讓與投標基本資料表
	投標人（或單位）
	

	統一編號（或登記證號）
	

	投標人（或單位）地址
	

	代表人／聯絡人
	
	電話
	

	
	
	傳真
	

	廠商執照號碼  （※ 若無則免填）
	
	廠商登記證號碼（※ 若無則免填）
	

	生產產品或研發成果
	

	登記資本額（※非以廠商名義申請者免填）
	

	員工總額（※非以廠商名義申請者免填）
	

	從事產品研發發展（含協力團隊）
	人

	從事產品生產線上（含協力圍隊）
	人

	廠房及設備投資金額（含協力團隊）
	萬元

	營業額（含協力團隊）
	產品別/業務別
	量/月

	萬元/年
	
	

	關係企業/協力團隊
	
	


附件三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等2 項專利權有償讓與受讓意願書
	受讓人（或單位）
	

	受讓標的
	1.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之專利權。
  （專利證書號：中華民國發明第I299651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「穴盤蔬菜採收裝置」之專利權 
  （專利證書號：中華民國新型第M448113號）  

	約定事項
	廠商同意不得自行或授權或讓與第三者於大陸地區製造、銷售或使用，並遵守政府相關法令規定。嗣後若將本研發成果讓與或授權第三人時，該第三人並應遵守前述約定· 該第三人再為讓與或授權時，亦同。受讓人應依規定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繳納復續之專利權年費。

	標的運用範圍
	

	預期國內推廣規模及產品種類     （請分種類簡述）
	

	預期國外堆廣範圍及預期產品     （請分國別簡述）
	


受讓人（或受讓單位及代表人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附件四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、「穴盤蔬菜採收裝置」2項專利權有償讓與投標單
一、投標人（或投標單位）:
二、投標人（或投標單位）地址
三、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四、標價：新臺幣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
（標價請以中文大寫填寫，本標單應裝入標單封內，並確實完成封緘。 ）
投標人（或投標單位及負責人）（請用印）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附件五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
穴盤蔬菜採收裝置
2 項專利權有償讓與契約書
立契約書人：
出讓人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受讓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茲因甲方就其研發成果一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、「穴盤蔬菜採收裝置
」之專利權，同意有償讓與乙方運用，相關事項經雙方協議，爰擬具條款如下，俾雙方共同遵守：
第一條：契約標的
甲方研發成果一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、「穴盤蔬菜採收裝置」之2 項專利權（以下統稱「本研發成果」）。
第二條：讓與金
乙方受讓本研發成果應支付甲方讓與金計新台幣      佰      拾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（不含營業稅，乙方應另行自付營業稅）。乙方於投標時所繳納之押標金計新台幣      佰      拾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，於得標後轉為本契約之保證金，並得抵充上述讓與金。
第三條：付款方式
一、乙方應於雙方簽訂本契約後十五日內，一次全額付清前條讓與金予甲方。
二、乙方支付甲方之款項，得以現金、銀行本票或即期支票等方式支付之。若以銀行本票或即期支票支付者，應經甲方同意並符合甲方之要求。
第四條：本研發成果專利權讓與登記及維護費用
一、本研發成果之讓與登記手續由甲方負責辦理，並由乙方負擔讓與手續所需之一切費用。乙方應於接獲甲方辦理專利權讓與書面通知之日起七個工作天內，依甲方之要求提供讓與登記申請所需文件予甲方。乙方並應充分配合甲方辦理讓與登記所需之一切手續。
二、乙方應自接獲甲方辦理專利權讓與書面通知之日起，負擔本專利權之維護等相關費用；惟乙方接獲上述通知之日前所支出涉及本專利權之維護費用，由甲方負擔· 乙方未依規定自行繳費，因而致本專利權發生失效或其他不利益情事者，概由乙方自負其責，甲方不負任何責任，惟於完成讓與登記前因乙方之行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，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第五條：乙方之授權使用
一、乙方應同意本研發成果一「穴盤蔬菜幼苗移植系統」、「穴盤蔬菜採收裝置」、之2 項專利權，授予甲方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其所屬各機關，依永久、無償· 全球、非專屬及不可轉讓等方式，實施契約標的全部或一部之權利。乙方嗣復若將本研發成果讓與或授權第三人時，並應通知該第三人遵守本條約定。該第三人再為讓與或授權時，亦同。
二、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，充分配合辦理本條授權之登記手續。
第六條：標的運用之限制
乙方不得自行或授權或讓與第三者於大陸地區製造、銷售或使用，並應遵守政府相關法令規定· 乙方嗣後若將本研發成果讓與或授權第三人時，並應通知該第三人遵守本條約定。該第三人再為讓與或授權時，亦同。
第七條：免責條款
乙方同意並承認，本契約僅規範甲方同意讓與本研發成果予乙方相關事項。甲方亦僅依本研發成果現狀交付乙方，甲方不擔保本研發成果無瑕疵、亦不擔保本研發成果之合用性或商品化之可能性，且不擔保乙方利用本研發成果技術所製造產品之產品責任。本契約生效後，本研究成果之任何舉發、被撤銷或其他衍生糾紛，乙方同意自行負責，概與甲方無涉；甲方亦母須返還或賠償任何款項予乙方。
第八條：違約效果
一、乙方未按第三條之約定履行義務時，除應依該條約定給付甲方外，並應按遲延日數（不足一日者，以一日計），依年利率百分之二計付遲延利息予甲方。
二、乙方遲延給付本契約約定之款項者，甲方得立即以書面終止或解除本契約，並得沒收第二條之保證金。
三、乙方如違反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時，乙方應支付甲方違約金新台幣100萬元 整，雙方並立即終止本契約，乙方不得要求甲方返還其支付之讓與金。
四、除前款情形外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契約之約定或不按本契約約定履行時，無過失之一方得以書面限期他方於十日內改正或補正，逾期未改正或補正者，無過失之一方得以書面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契約。
第九條：契約之終止或解除
一、乙方充分了解本研發成果之讓與，依規定需送經相關主管機關核准，乙方亦充分了解甲方對於相關主管機關之意見並無影響能力；若主管機關不同意者，甲方得以書面解除本契約之全部。於此情況下，甲方之責任僅限於無息退還乙方已繳交予甲方之一切款項，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張任何其他權利。乙方若對本研發成果仍有興趣者，得優先與甲方另議讓與事宜。
二、除依前款另有約定者，從其約定者外，本契約因一方之故意或過失致他方終止或解除本契約時，無過失之一方除得依本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行使權利外，並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。
三、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，乙方除應返還自甲方受讓之本契約標的專利權外，並應立即停止行使對本研發成果之權利。
第十條：契約修改
本契約之增刪或修改，非經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，不生效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十一條：合意管轄
          若因本契約而涉訟時，甲乙雙方同意以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二條：聯絡管理
        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，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（以下簡稱「聯絡人」，經送達該聯絡人者，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：
甲方聯絡人  姓    名：楊清富
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6-5912901 #350
            地   址：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
乙方聯絡人  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址：
第十三條：完整合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本契約及其所有附件構成訂約雙方對本案之完整合意。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
  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契約之事項，對雙方均無拘束力。
二、附件之效力與本契約相同，但兩者有牴觸時，概依本契約為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四條：契約份數
本契約應繕造正本壹式貳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·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楊宏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06-5912901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